
昌吉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执法
内部监督制度

为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水平,正确全面地贯彻实施授予的

行政处罚权,防止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,建设一支作风过硬、

纪律严明、执法公正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,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昌吉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接受农业农

村主管部门和各级执法监督部门的监督。

二、昌吉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人员在接受政府法制部门

监督的同时,必须依法接受人民群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,接受国家

权力机关及有关社会团体的监督。昌吉市农业农村局设立公开举

报电话,建立来信、来访接待制度,接受当事人和市民对农业行政

执法违法行为和执法工作的投诉、举报,并对需要保密的举报人

落实保密。对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媒体所反映的农业行政执法的

问题,必须认真进行处理和整改,并及时反馈。

三、昌吉市农业农村局（农业安全监管科）是农业行政执法

监督机构，对本局执法单位及人员进行监督,对滥用职权、玩忽

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照法律法规报请局党组或相关职能部门追

究有关责任。

四、农业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内容有: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的贯彻实施

情况;
（二）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;
（三）行政处罚程序的合法性、适用法律法规条文的准确性

和执法文书的规范性;



（四）是否认真履行法定职责;
（五）是否超越执法权限;
（六）执法人员是否持证亮证执法;
（七）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否文明、规范,是否有以权谋私、

贪污受贿、玩忽职守等违法犯罪行为;
（八）其他应受监督的事项。

五、农业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方式:
（一）实行执法工作报告制度,要求被监督对象提供相关资

料;
（二）调阅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文书;
（三）受理有关来信来访及申诉;
（四）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规范性审查;
（五）认为需要采取的其它方式。

六、农业安全监管科在农业行政执法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,
按下列规定处理:

（一）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或处理不当的

行政处罚案件,责令纠正或依法撤销;
（二）对超越执法权限的行政处罚案件报本机关予以撤销,

并移送有权机关处理;
（三）对执法人员严重违法执法,或者以权谋私、贪污受贿、

玩忽职守的,建议主管部门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,依法追究其行政

责任;构成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七、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拒绝接受监督或不配合监督工作,经
批评教育不改正的,建议局党组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八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